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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2)粤 03民初 5724号），具体内容如下: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单位）与林艳和、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银丰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2 年 08 月 17

日立案，案号为(2022)粤 03民初 5724号。现将受理案件的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有权行使《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等

规定的诉讼权利，同时也必须遵守诉讼秩序，履行诉讼义务。 

二、自然人应当提交身份证或者通行证、护照复印件；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三、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



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

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

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

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 

侨居在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国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

委托书，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没有使领馆的，

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再转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证明，或者由当地的爱国华侨团

体证明。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自然人、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

应诉，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自然人参加诉讼所提交的身份证明、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企业和组织所提交的资格证明、授权委托书必须

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才具有效力。 

香港地区的企业和组织参加诉讼所提交的资格证明书、自然人参

加诉讼所提交的身份证明书、企业和组织以及自然人的诉讼代理人参

加诉讼所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的

香港律师公证并加盖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的

转递专用章后方具有效力。 

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规定》，本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将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如果

你(单位)认为案件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申请对裁判文书中的有



关内容进行技术处理或者申请不予公布的，至迟应在裁判文书送达之

日起三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具体理由。经本院审查认为理由正

当的，可以在公布裁判文书时隐去相关内容或不予公布。 

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诉

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你（单位）应在收到本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

预交案件受理费 1407339.7元（缴款方式详见《深圳市非税收入缴款

通知书》)。如预交案件受理费确有困难的，可以在预交期内向本院

书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是否准许，由本院审查决定。如逾期

未预交，又未提出缓交、减交或者免交申请的，本院依法按撤回起诉

处理。” 

公司将根据诉讼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经营

情况正常，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平台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